2024年度国土绿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国土绿化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永安市林业局组织对2024年度国土绿化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如下：

1、 造林绿化
一、基本情况
㈠项目实施依据 
1、《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明财农指〔2024〕94号。
（二）年度计划：
1、造林补贴试点面积：2024三明下达我市省财政造林补贴面积1800亩,其中松林皆伐改造面积800亩、油茶1000亩，均为人工更新；抚育间伐3500亩。
2、补贴试点资金：2024三明下达我市省级财政造林补贴试点资金计划199.64万元，其中：直接补贴199.64万元。
二、综合评价结论
造林完成面积2725亩, 占任务面积1800亩的151%,森林抚育面积完成5303亩，占任务3500亩152%。造林合格面积完成率达100%，抚育合格面积完成率达100%，造林、抚育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明显，造林成活率达85%以上,绩效自评为优秀。
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造林总投资619.75万元，林地清理、整地、栽植劳务工资201.58万元，种苗费45.07万元,幼林抚育工资373.1万元。  
2. 抚育总投资212.12万元。其中：按项目资金来源分：省级财政补贴59.5万元，占总投资的28%；建设单位自筹152.62万元，占总投资的72%。
3、补贴资金兑现情况：下拨2023年省级营造林项目补助资金197.501638万元，其中：造林补助401225.58元、间伐573790.8元，油茶补助100万从（明财（资环）指【2023】94号支付。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建设地点：永安市西洋镇、洪田镇、大湖镇、曹远镇等16个乡（镇、街道、经营单位）。
（2）、项目完成数量：全市共完成省级财政造林补贴面积2725亩，抚育项目共完成5303亩。
（3）、项目完成质量:经组织验收,项目合格率达100%。
（4）、项目实施进度：2024年已完成造林和抚育，2025年已完成春季补植工作。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列入项目建设范围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应用良种壮苗造林和推广种植乡土珍贵、珍稀树木，大大提升了森林经营质量。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项目建成后,并新增农村就业人数1150人。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项目能够按照总体设计方案组织实施将获得最佳效益,将进一步发挥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项目建设的林地为采伐迹地，项目的实施改善了项目建设区的生态环境，为打造宜居环境、林业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造林补贴政策宣传满意度达90%，造林技术服务满意度达90%。
四、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资金还有196.64万元未下拨支付，主要原因是已验收待财政到位后支付。
五、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㈠组织管理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管理机构。该项目主管部门为永安市林业局，具体由林业局营林科负责实施。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林业局设立项目建设技术服务小组，分组下乡进行技术服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项目建设决策计划和参与项目建设相关科室及建设单位的组织、协调。营林科主要负责提出试点安排意见，组织开展施工作业技术培训、指导监督作业施工、检查验收、成效监测和档案管理等；规划队负责完成作业设计；计财科主要负责资金拨付、监督管理资金使用等；资源站主要依据批复的作业设计优先安排采伐限额，及时办理采伐许可证等；纪检室负责对检查验收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
2、编制实施方案，开展作业设计。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和质量，我市认真分解落实试点工作任务，明确造林主体，编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作业设计，并按规定上报审批。项目建设范围选择在造林质量好、积极性高的人工更新造林地。
3、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施工质量。由林业局试点项目领导小组牵头组织营林科、种苗站及相关林业站、永林公司业务人员采用集中培训、各场站人员进村入户、现场培训等方式，对造林业主、施工队进行造林、幼林抚育及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培训、现场技术指导，确保项目施工作业质量。
4、组织监督检查，确保试点成效。林业局试点项目领导小组组织相关科室人员不定期分别开展造林、抚育情况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力求每片造林地达到规定要求。
5、加强档案管理，做到整齐规范。项目档案实行单独归档、专人管理，按照项目文件、规划设计和施工作业三大类，根据有关档案管理规定进行收集、整理、归档、保管，保持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为项目生产建设、验收等提供服务。
6、严格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一是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二是严格按照项目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资金使用和管理，严禁挪用、挤用和截留。三是根据试点项目资金管理有关文件规定，在试点项目完成情况并通过质量检查合格后，再兑现补贴资金。
㈡技术推广
为提高造林质量，确保造林补贴试点工作成效，我市林业局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向广大林农积极推广使用二代半、三代等杉木良种壮苗上山造林，同时引导、鼓励造林业主使用檫树、樟树等优良乡土阔叶树种营造针阔混交林。
（三）问题及建议
建议上级及时下拨补助资金。

2、造林绿化-森林乡镇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一)青水畲族乡位于永安市东南部，距泉三高速公路桃源互通口13公里，乡政府驻地离永安市区45公里。青水畲族乡先后荣获福建省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示范乡、2021年度全省民族宗教系统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卫生乡镇、省级森林康养小镇、2022年“清新福建·气候福地”气候康养福地、“畲族医药健康旅游项目”试点、第三届“中国绿都 乐购三明”直播节暨首届网络主播大赛第一名（金奖）等荣誉称号。
全乡总面积260.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35万亩，林地面积33.46万亩（有林地面积33.1万亩），其中：用材林16.59万亩、毛竹林5.4万亩、生态公益林12.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6%，林木蓄积量272.37万立方米，中龄林及以上乔木林面积达78.6%以上，中龄林及以上乔木林占区域内土地总面积68%，天然林占森林面积60.5%。
(2) 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OLE_LINK8]新建垃圾分类公园、迎凤山公园绿化项目，种植福建山樱花、桂花、木荷等乡土树种800余株，绿化面积1.33hm2。推进通道绿化改造提升工程，对青大线沧海路段进行绿化改造，对主干道、支干道等适宜绿化的地块种植美化及香化的乔木树种，不适宜乔木的区域则以低矮灌木为主，共种植800余株。推进村庄绿化工程，在罗溪畲族村新建1.67hm2的片林，树种以福建山樱花、桂花、野鸦椿为主；对际头村和炉坵村四旁绿地的微景观和配套绿化进行提升改造，增加绿化面积，丰富绿植品种。行政区域内森林覆盖率达86%，建成区森林覆盖率达31.82％，建成区绿地率达32.87%，乔木林栽植面积占绿地面积77.79%。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的对象、范围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林相由绿化向美化转变，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林相由绿化向美化转变，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创建福建省森林乡，绩效评价对象为乡镇主体。绩效评价指标的数量指标为创建省级森林乡镇数、社会效益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包括畲乡人民对森林乡镇创建满意度等。
三、项目建设过程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程序合规、过程民主。
项目过程情况。乡党委、政府把创建福建省森林乡镇建设纳入重要工作内容，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青水畲族乡创建省级森林乡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推进创建工作，指定专人负责资料档案收集汇编，确保验收达标。根据《福建省“百城千村”绿化美化宜居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森林乡镇领导小组对各成员进行了相应的分工，明确工作职责，积极开展创森工作。新建垃圾分类公园、迎凤山公园绿化项目；推进通道绿化改造提升工程；推进村庄绿化工程；增加绿化面积，丰富绿植种类。
    (二)项目产出情况。
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达标。
(三)项目效益情况。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四、综合自评结论。
综合自评优秀。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GoBack]我乡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在上级的关心、指导下，已较好完成各项指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林业生产周期长，收益较慢，加上实行林木采伐皆伐面积实行总量控制，群众观念转变不过来，营林意愿不强，致使有些林地造林质量不高，幼林抚育不到位。二是传统粗放、经济利益为先的森林经营方式仍然困扰着林业的发展，虽然林地面积有增加，但林分质量总体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今后我们将紧紧围绕实现森林蓄积量和森林覆盖率“双增”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继续加大植树造林工作力度。广泛宣传，营造全社会参与植树造林的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各种形式，把尽可能多的投资主体组织起来，投入到造林绿化建设中，形成资金来源多渠道，投入多层次的造林良好局面，走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的道路，不断拓展绿化空间，提高森林资源增长能力。

3、林木良种培育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种苗中心建有组培综合楼、大棚温室、玻璃温室、荫棚区、实验室等，集穴盘育苗生产线、基质生产线的工厂化苗木生产，年苗木产能可达1500万株以上。长期以来，本单位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国家桉树中心、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等高校及林业科研院所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全面提升了育苗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
项目建设单位自2015年至今，连续承担《林木良种苗木培育补贴资金》项目的苗木培育工作，对林木良种苗木培育具有一定的基础。
2.项目基本情况
今年根据闽财资环指[2023]49号、明财资环指[2023]94号文，项目建设单位承担2024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50万元，培育阔叶树良种苗木140万株。
3.项目实施情况
我局安排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种苗中心单位承担2024年省级财政林木良种培育任务，要求此单位严格按照《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资环〔2021〕17号）有关规定，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bookmark: _Hlk192748098]项目总体目标：项目资金50万元，培育苗木140万株（木荷良种苗木20万株；闽楠良种容器20万株、红锥良种容器20万株、桉树良种容器50万株，木荷非良种30万株），苗木合格率80%以上，经济效益13000元/亩以上，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2.阶段性目标
阶段性目标：项目资金50万元，培育良种阔叶树苗木140万株，苗木合格率90%以上，经济效益15000元/亩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了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年终对实施单位的各育苗点进行了检查验收工作。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按照2024年度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确保项目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值。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上级要求，填写2024年省级财政林木良种苗木培育专项资金绩效相关材料。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4年11月25-28日，我局依据闽财资环指〔2023〕49号、明财（资环）指〔2023〕94号）文件精神和DB35_T 127-201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标准，采用标准样方法和样段法开展了项目检查验收，项目任务完成率107%，根据验收，此单位共培育良种苗木木荷、闽楠、桉树共155万株，苗木综合合格率为94.5%， 合格苗木共146.47万株。项目实际支出资金81.3万元。该项目综合评分为合格。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资环(2021)17号)文件要求，认真做好良种苗木培育工作。
(二)项目过程情况。
1、实施单位培育良种阔叶树苗种子来源清晰。
2、实施单位培育良种阔叶树苗培育过程有按DB35_T 127-2019标准进行施工作业。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质量指标：实施单位共培育良种及珍贵和乡土阔叶树苗木共155万株，苗木综合合格率为94.5%，合格苗木共146.47万株（良种闽楠20.9万株、良种木荷21.62万株、普通种木荷31.02万株、良种桉树52.25万株、良种红锥20.68万株）。
2、资金指标：项目补助资金22万元，无补助资金到位。项目实际支出81.3万元，其中种苗费用9.2万元、基质费用34.9万元、人工费用37.2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生态效益:使用良种苗木造林，可提高森林质量，促进林分生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项目的实施对保护森林生态系统,调节改善区域气候、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减轻自然灾害、净化空气以及人类健康和林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经济效益: 具体来看,优良树种的高度指标要高出普通品种15%到 70%左右,其胸径超出普通树种10%到50%,立木蓄积更是实现了50%到 200%的增幅水平,整合数据综合来看,整体树种的生长速度是要超出对比林45%左右,缩短了造林周期,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水平,杉木良种推广造林效果明显,增产效益显著。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根据11月的项目任务检查工作，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种苗中心在进行此项目的林木良种培育中存在着不足之处。此次验收检查显示，部分地块在干旱季节时水份管理存在着不足的情况，提醒我们今后在良种苗木培育过程应该对苗木培育管理加大力度，以便提高苗木的质量。
六、有关建议
该项目已经完成了总结验收工作，现在必须做好明春苗木出圃准备工作，以及下年度的林木良种苗木培育补贴项目规划工作。


永安市林业局
2025年3月13日
     

